
 

 
 

 

電子報 102 年 10 月號（10 月 3 日出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最新消息 

【102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畫宣導】 
10 月 1 日流感疫苗開打，6 個月到入小學前的幼童及 65 歲以上長者，請盡速至合約醫療院

所及衛生所接種，國小 1-6 年級的小朋友在校園集中施打，確保家人健康。  

活動快報 

【「甜蜜幸福三代樂遊趣」活動開跑囉!】  

活動期間自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5 日止，填妥報名表傳真或  
親送至臺中市東區區公所報名並索取巡禮護照，名額 100 個  
，額滿為止。活動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 
(http://www.civil.taichung.gov.tw/)或臺中市東區區公所網站  
(http://www.east.taichung.gov.tw/)下載查詢，或洽臺中市東區  
區公所 (04)-22151988 轉 110 陳先生，傳真號碼 04-22151966。 

 

【「臺灣大道路跑暨市政宣導活動」】 

臺中市政府民政局訂於 102 年 11 月 9 日上午 6 時至 11 時在  
臺中港旅客服務中心前廣場舉辦「臺灣大道」路跑暨市政宣導活動，透過健康、活力的路跑

活動，行銷「臺灣大道」在臺中。報名日期為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6 日。本活動採取

網路報名，如無法上網者可洽詢活動專線 04-3507-9191，承辦單位將協助完成報名，歡迎踴

躍報名參加。活動相關資訊請上網搜尋：臺灣大道路跑，活動官網：www.臺灣大道 .tw，如

有任何問題都可直接撥打活動專線：04-3507-9191 洽詢。  

 



 

便民服務 

【自然人憑證e卡在手—以網路代替馬路】 

年滿18歲以上國民，本人持國民身分證、電子郵件信箱帳號、工本費250元親至全國任一戶

政事務所辦理自然人憑證，以網路替代馬路，詳細說明請上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網站。 

【首次出國，護照親辦，人別確認】   

首次申請護照可親自戶籍所在縣市任一戶政所辦理人別確認作業。詳情請上外交部領事事務

局網站http://www.boca.gov.tw/或戶政事務所洽詢。 

【預約假日登記婚，提前辦理最貼心】 

辦理結婚登記可提前三個辦公日登記，指定結婚登記日，或事前預約假日辦理。 

【週六預約便民服務，戶政貼心再升級】 

每周六上午9時至12時，提供預約便民服務(項目:國民身分證補領、改名及印鑑登記、變更

及註銷)，歡迎以網路、臨櫃、電話申請。 

【N加e跨機關便民服務】 

為擴大服務效益，臺中市積極整合推動戶政、地稅、監理、勞保健保、國稅、社福、台電、

自來水、天然瓦斯等11大類跨機關便民服務嘉惠更多民眾。 

【網路預約申請，省時免等候】 

透過內政部「網路預約戶政登記」系統服務，可預約各項文件證明核發、印鑑、自然人憑證、

人別確認等項目，依約定時間至戶所辦理，免除往返奔波及縮短臨櫃等候時間，請至本所網

站http://www.hshengang.taichung.gov.tw/預約申請。 

    【愛心到府服務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針對年滿 65 歲以上、患重大疾病、行動不便或有特殊需求的民眾，提供派員至指定住居所

或醫院辦理戶籍登記及文件核發之貼心便民服務。 

【貼心到機關服務】 

為服務平日因上班而無法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自然人憑證的民眾，提供集體申辦服務。經

受理後，由本所同仁至各機關收件，並提供指導。 

【用心到校服務】 

專人前往轄區神岡、神圳、豐原國中受理年滿 14 歲學生初領國民身分證之案件。 

 

 

 



 

     戶政活動暨法令宣導花絮   

一、9 月 11 日參與 102 年神岡區三角里里民大會。 

二、9 月 14 日派員至臺中市政府廣場參與「2013 臺中電影 fun in 季」。宣導戶政法令、人

別確認、自然人憑證、戶政便民服務等戶政相關業務。以填寫問卷方式，統計戶政宣導

成效並了解民意。 

 

法令特區 

【有關辦理出生登記時倘父母同姓，嗣後其父（母）變更姓氏，子女隨同變更父（母）

姓時，不計入民法第 1059 條第 4 項次數之計算。】 

依據內政部 102 年 09 月 16 日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 1020302231 號函： 

有關辦理出生登記時倘父母同姓，仍應檢附子女從姓約定書，以明確其從姓，如已因父母同

姓未約定姓氏之相關案件，嗣後其父（母）變更姓氏，子女隨同變更父（母）姓時，不計入

民法第 1059 條第 4 項次數之計算一案。 

一、按法務部 102 年 9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203509790 號函復略以：「按民法第 1059 條第 1 項

規定：『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。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，

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。』上開規定並未排除父母姓氏相同之情形，故縱父母姓氏相同，

仍應於子女出生登記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，以避免將來父母姓氏變更時致生爭議，

合先敘明。復按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：『子女經出生登記後，於未成年前，得

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（第 2 項）子女已成年者，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（第

 2013 臺中電影 fun in 季 

(臺中市府大廣場) 三角里里民大會 



 

3 項）前二項之變更，各以一次為限。（第 4 項）』上開變更從姓次數之限制，係為避免當事

人反覆任意變更，有違交易安全及身分安定；倘子女已從父（母）姓，而父（母）姓有所變

更時，子女及從該姓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姓氏亦應隨父（母）姓而變動，此為法理上當然解

釋（本部 99 年 7 月 13 日法律字第 0999019924 號函參照），與依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或第

3 項任意變更為父姓或母姓之情形並不相同，自不列入民法第 1059 條第 4 項次數之計算。」 

三、內政部 98 年 12 月 24 日台內戶字第 0980238315 號函釋停止適用。 

【「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3項」之解釋，於民國102年9月16日以原民企字第10200489392

號令發布施行】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